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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路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若公司转让全资子公司郑州路畅电子股权的相关收益不能计入2018年损益，

公司2018年度业绩预计与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的业绩预计一致。 

 

深圳市路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路畅科技”或“公司”）于2018

年11月26日收到贵部发来的《关于对深圳市路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中

小板问询函【2018】第815号）（以下简称“问询函”），就公司向关联方河南龙成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成集团”）转让全资子公司郑州市路畅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目标公司”或“郑州路畅电子”）股权及公司将终止实施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100万台汽车导航仪郑州生产基地项目”（以下简称“郑州生产

基地项目”）相关事项进行问询。 

    根据问询函的要求，公司董事会对问询函所列的问题进行了逐项分析和核查。

现就问询函相关问题回复如下： 

一、目标公司为你公司于 2013 年 12 月投资 500 万元设立的全资子公司，

本次交易完成后，你公司不再持有目标公司的股权。 

1、请结合你公司投资设立目标公司时的目的、目标公司的经营情况、出售目



标公司的目的，说明本次关联交易的必要性； 

【回复如下】 

公司于2010年4月在郑州设立了分公司，分公司主要用于基建和生产。2013

年底分公司投产后，为了销售和结算的便利性，以及基于支持当地经济发展的非

经营性需要，于2013年12月公司在郑州投资设立了全资子公司郑州市路畅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 

郑州路畅电子成立以后的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注：2018年10月31日为资产划转完成日，较9月30日的资产增加系路畅科技郑州分公司资产划转所得，目前

郑州路畅电子的主要资产为投资性房地产。 

郑州路畅电子成立以后，根据市场情况，2013年-2016年尚未开展经营活动，

2017年开始出于支持当地经济发展的非经营性需要，销售了公司部分存货。 

由于公司从事汽车电子，是汽车行业的上游。今年以来，受汽车市场销售增

长放缓的影响，2018年车市持续低迷，公司的主营业务出现了短期调整。同时，

受经济及金融环境的影响，加上受前装业务加大、前装业务回款周期长的影响，

公司感觉到了资金压力。因此，出售郑州路畅电子股权有利于优化公司产业结构，

调整战略布局，缓解公司的经营压力，降低公司的财务费用，增强公司的抗风险

能力。同时，龙成集团在房地产业务方面有着丰富的管理经验，本次股权转让交

易完成后，郑州路畅电子所经营的业务主要是投资性房地产，由龙成集团经营更

具专业性。 

2、结合目标公司的生产经营情况，量化分析目标公司相关生产经营对你公

司的重要程度，说明出售其股权对你公司的影响。 

经营数据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9.30  2018.10.31 

 总资产  500,758.33 5,034,336.98 5,035,920.40 5,036,301.69 16,092,512.62 9,119,020.96 194,134,823.29 

 净资产  500,758.33 5,032,745.47 5,035,621.22 5,036,046.05 5,271,695.32 5,962,055.32 194,015,306.73 

营业收入  -- -- -- -- 9,729,198.62 4,190,427.35 4,190,427.35 

 净利润  758.33 31,987.14 2,875.75 424.83 235,649.27 690,360.00 -3,076,522.32 

 经营活动

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758.33 32,528.65 1,583.42 381.29 -6,311.02 -5,027,210.55 -5,027,245.05 



    【回复如下】 

郑州路畅电子目前的营业收入主要来自存货的销售，其销售收入占公司总体

比重很小，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具体数据如下： 

                                                          单位：元 

对比情况 2017 年 2018 年 9 月 30 日 2018 年 10 月 31 日 

 营业收入（郑州路畅电子）  9,729,198.62 4,190,427.35 4,190,427.35 

 营业收入（路畅科技）  773,936,726.47 569,133,444.67 633,952,582.44 

 电子收入占集团总收入比重  1.26% 0.74% 0.66% 

 

郑州分公司的主要收入是租赁收入，在本次股权转让前，公司已将郑州分公

司的资产和负债划转至郑州路畅电子，因此郑州路畅电子的主营业务和主营收入

也是租赁收入。但是，租赁收入占公司营业收入的比重很小，股权转让后，不会

对我司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目前房产租赁收入如下： 

                                                             单位：元 

租赁情况 
租赁平均单价

（元/平方米） 
租赁面积（平方米） 租赁收入 （不含税） 

 占营业收入的比

例 

2016年 20 16,416.50 3,135,265.69  0.43% 

2017年 22 50,946.88 6,746,714.00  0.87% 

2018年 1-10月 24 58,137.18 9,270,944.61  1.46% 

    综上，本次交易完成后，郑州路畅电子的主要收入来自于租赁收入，与公司

主营业务不相关，不会对公司的主营业务造成不利影响，也不会产生同业竞争。

而且，本次交易获得的股权转让价款能增加公司经营现金流，缓解公司财务压力，

将对我司的经营产生正面积极的影响。 

 

二、协议约定，龙成集团应分别于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将转让价格 30%的

股权转让款、2019 年 3 月 31 日前将转让价格 22%的股权转让款支付给你公司，

出售股权预计增加你公司 2018 年合并报表净利润 18,821.72 万元。 

1、请结合本次出售目标公司的权利义务及风险转移安排，说明相关会计处

理及依据，你公司预计 2018 年可以确认该收益的依据及合理性，并请会计师发

表明确意见。 



【回复如下】 

    公司于2018年11月29日取得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信会师函字[2018]第ZI109号 

《关于对深圳市路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相关问题的核查意见,核查意

见问题回复如下： 

（一）本次出售目标公司的权利义务及风险转移安排及相关会计处理及依据 

1、本次出售目标公司的权利义务及风险转移安排 

    深圳市路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路畅科技”）发布《关于转让全

资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路畅科技于 2018 年 11 月 21 日与河南龙成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龙成集团”）签订了《郑州市路畅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拟将路畅科技持有的郑州

市路畅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目标公司”或“郑州路畅电子”）100%

的股权全部转让给龙成集团。本次股权转让交易由北京北方亚事资产评估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以 2018 年 10 月 31 日为基准日对目标公司进行资产评估，

目标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 41,544.73万元，依据评估价值，本次转让确

定交易价格为 41,544.73万元。 

根据路畅科技于 2018 年 11 月 21 日与河南龙成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股权

转让协议》，本次出售目标公司的付款方式及主要权利义务及风险转移安排如下： 

    (1)股权转让款支付方式如下： 

支付序次 期限 支付比例 支付金额（万元） 支付方式 

第一次 2018年 12 月 31日前 30% 12,463.42 银行转账 

第二次 2019年 3 月 31 日前 22% 9,139.84 银行转账 

余款 合同生效之日起一年内 48% 19,941.47 银行转账 

合计  100% 41,544.73  

(2)路畅科技保证在转让股权后，其在目标公司原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

随股权转让而转由龙成集团享有和承担。 

(3)目标公司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同意并办理股东变更登记后，龙成集团即

成为目标公司的股东，按出资比例及章程规定分享公司利润与分担亏损。 

     2、 相关会计处理及依据 

（1）会计处理 

①本次股权转让交易前，目标公司为路畅科技于 2013 年 12 月 25 日以新设

方式成立的全资子公司，路畅科技持有标的公司股权期间，拥有对目标公司的控



制权，因此按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以成本法进行“长期股权投资”的会计核

算，并将目标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②由于本次股权转让交易将会导致路畅科技丧失对目标公司的控制权，因此

路畅科技预计该股权交易将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交易完成后目标公

司将不再纳入路畅科技的合并报表范围，并预计本次股权转让交易将增加公司合

并报表净利润 18,821.72万元计入当期损益，预计具体会计处理如下： 

A. 于目标公司办理股东变更登记日，且满足路畅公司对目标公司“控制

权”转移的条件： 

借：其他应收款 

银行存款 

贷：长期股权投资  

投资收益  

B. 达到上述条件之日后，不再将目标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在年度合 

并报表中，将应收回的股权转让款与目标公司账面净资产的差额，计 

入合并报表的“投资收益”项目。 

（2）会计处理依据 

路畅科技做出上述会计处理的具体判断依据主要如下： 

①《企业会计准则第 2号----长期股权投资》第三章、第十七条规定：“处

置长期股权投资，其账面价值与实际取得价款之间的差额，应当计入当期损益。”；

《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合并财务报表》第二章、第七条规定：“合并财务

报表的范围应当以控制为基础予以确定”、第四章、第五十条规定：“企业因处

置部分权投资等原因丧失了对被投资方控制权的，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

处置股权取得的对价与剩余股权公允价值之和，减去按原持股比例计算应享有原

有子公司自购买日或合并日开始持续计算的净资产的份额之间的差额，计入丧失

控制权当期的投资收益……”；《<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合并财务报表>应

用指南》第三章之“五、报告期内增减子公司的处理”之“（二）处置子公司”

进一步明确：“在报告期内，如果母公司处置子公司或业务，失去对子公司或业

务的控制，被投资方从处置日开始不再是母公司的子公司，不应继续将其纳入合

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根据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相关约定，本

次股权转让交易在目标公司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同意并办理股东变更登记后，龙

成集团即成为目标公司的股东，按出资比例及章程规定分享公司利润与分担亏损，

而路畅科技在目标公司原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随股权转让而转由龙成集团

享有和承担。因此，该股权转让交易将导致路畅科技丧失对目标公司的控制权以

及 100%的股权。根据上述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母公司报表应将股权交易



对价与路畅科技对目标公司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应当计入当期

损益，合并报表应将股权交易对价与目标公司账面净资产之间的差额，计入合并

报表的当期损益。 

②本次股权转让交易的目标公司系路畅科技通过设立方式取得，其股权价值

增值发生在路畅科技持有目标公司股权期间，路畅公司将该股权转让收益计入路

畅科技的损益，既符合业务实质，也有利于维护上市公司中小股东的利益，具有

合理性。 

③本次股权转让交易价格以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所评估的结

果为依据，经交易双方协商确定。 

综上，本次股权转让交易真实、合理，相关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

关规定。 

（二）公司预计 2018年可以确认该收益的依据及合理性 

根据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以及上述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对本

次股权转让交易的相关收益是否能确认在 2018 年，主要取决于路畅科技对目标

公司的“控制权”是否在 2018 年度发生转移，是否存在不利因素及其是否会影

响本次股权转让交易的顺利完成，具体判断过程和依据如下： 

（1）《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合并财务报表》明确：“控制，是指投资

方拥有对被投资方的权力，通过参与被投资方的相关活动而享有可变回报，并且

有能力运用对被投资方的权力影响其回报金额”；《<企业会计准则第 33号----

合并财务报表>应用指南》第二章中，对于“控制”做了进一步说明：“控制的

定义包含三项基本要素：一是投资方拥有对被投资方的权力，二是因参与被投资

方的相关活动而享有可变回报，三是有能力运用对被投资方的权力影响其回报金

额。在判断投资方是否能够控制被投资方时，当且仅当投资方具备上述三要素时，

才能表明投资方能够控制被投资方”。据此，当路畅科技对目标公司的权力不满

足三要素之一时，即表明路畅科技丧失了对目标公司的控制权。根据《股权转让

协议》，双方约定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同意并办理股东变更登记”为股权交割

要件，该要件成立时，龙成集团将按出资比例及章程规定分享公司利润与分担亏

损，路畅科技在目标公司原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转由龙成集团享有和承担，

转让方路畅科技将丧失、受让方龙成集团将取得上述“控制三要素”的全部权力

和能力。公司股东变更的工商登记属于宣示性登记，不是设权性登记，路畅科技

预计本次股权转让交易通过股东大会批准后，可以于 2018年按《股权转让协议》

相关约定办理股东变更登记，受让方龙成集团即开始享有全面控制目标公司的权

力，因此路畅科技预计“控制权”将在 2018年度发生转移。 

（2）路畅科技已就本次股权转让交易做出相应的人事安排，本次股权转让事



项完成后，公司董事总经理张宗涛先生、监事陈守峰先生将不在目标公司担任任

何职务；目标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将由龙成集团另行指派。根据前

述安排，双方按《股权转让协议》相关约定办理股东变更登记后，受让方龙成集

团实际即可于股权变更之日起行使相关的控制权。 

（3）目标公司相关资产如土地及房屋的产权过户需要一定时间，但相关土地

及房屋的产权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形，而路畅科技也将积

极配合目标公司完成产权过户手续，因此预计目标公司相关资产产权的变更不会

对本次股权交易结果的实现存在实质性障碍。 

（4）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相关股权转让款将分次支付，于 2018 年 12

月 31日前支付股权转让款的 30%即 12,463.42万元，其余款项将于 2019年 3月

31 日前支付 22%即 9,139.84 万元、合同生效之日起一年内即 2019 年 11 月 21

日前支付 48%即 19,941.47万元，受让方已制定了明确具体的付款计划，且受让

方龙成集团经南阳财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文号：

南阳财和审字（2018）第 63 号）显示其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拥有总资产

172.50 亿元、净资产 101.97 亿元，2017 年度营业收入为 160.75 亿元、净利润

为 12.91亿元，其具有相应的资产实力和支付能力，路畅科技预计本次股权转让

款可以全额收回。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相关约定，股权转让款分期支付，并未

影响受让方实现上述“控制三要素”的权力和能力。 

（三）会计师核查意见 

针对本次股权转让交易事项，会计师查阅了相关公开资料，检查了《股权转

让协议》、目标公司相关资产的权属状况相关的文件等资料，对龙成集团的经营

情况和财务报状况行了了解和分析，对路畅科技预计的相关会计处理及依据以及

预计 2018 年可以确认该收益的依据及合理性与路畅科技管理层进行了讨论。经

核查，基于会计师截止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了解到的上述情况，会计师认为：本

次股权转让交易尚需经过股东大会批准，股权交易相关的工作仍在进行中，在公

司能够提供 2018 年 12 月 31 日之前控制权转移的相关证据，以及转让价格公允

的证据的前提下，我们认为，路畅科技本次股权转让交易在 2018 年确认相关损

益符合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2、你公司 2018 年度第三季度报告披露预计 2018 年度净利润为-4000 万元

至-3000 万元，此次交易完成后，你公司预计 2018 年度利润存在与业绩预告相

比扭亏为盈情况。请说明影响本次出售股权进展的风险因素，并就相关收益不

能计入 2018 年损益时对你公司业绩预计的影响作出特别风险提示。 



 【回复如下】 

影响本次出售股权进展的风险主要有以下几点： 

（1）本次股权转让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生效，本次交

易为关联交易，控股股东郭秀梅女士为关联人需回避表决，存在股东大会审议通

不过的风险； 

（2）存在交易对手方龙成集团违约，导致交易无法正常进行的风险及不能按

照《股权转让协议》的规定按时支付转让价款的风险； 

（3）由于完成本次股权转让需要办理工商变更手续，需要工商变更郑州路畅

电子的股东、法定代表人及执行董、监事等，尚需一定时间去完成工商手续；由

于工商变更手续的办理及进度存在不确定性，存在本年度内不能及时完成工商变

更并将本次交易所得计入 2018 年损益的风险。 

 

三、请结合郑州生产基地项目建设目的、该募投项目实际投资及进展情况，

说明终止该募投项目对你公司实际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 

  【回复如下】 

郑州分公司于 2010年设立，计划建设郑州生产基地；2012 年公司根据当时

的市场环境设立了“建设 100 万汽车导航仪郑州生产基地”的募投项目，当时主

要基于以下几点因素：1、优化生产工艺，扩大产能，丰富产品结构，满足公司

业务扩张的需求；2、提升产品品质，提高产品市场竞争能力；3、引进先进生产

设备，提升制造水平，提高公司车载导航产品的产量和市场占有率，为公司的可

持续发展打下基础。 

该募投项目实际投资及进展情况：项目规划拟投入 30006.80 万元建设该项

目，有效期至 2019年 6月 30日。截至目前，该募投项目累计已投入资金 15261.51

万元，其中包括募集资金 11526.20 万元（已全部使用完毕），自有资金 3735.31

万元；该项目目前尚未完成。 

截至目前，该募投项目已完成项目立项、施工设计、施工招标手续办理以及

部分主体工程建设及附属工程等建设工作。项目规划建设 12 栋楼，公司于 2012

年 5月开始投入建设，目前已完成 9栋楼的建设，具体情况如下： 



楼号 名称 建筑面积（㎡） 层数 高度（m） 目前状态 

1# 五金冲压模具制造车间 3440.2 1 10.30 完工已验收 

2# 塑胶模具制造车间 3440.2 1 10.30 完工已验收 

3# 电子产品制造车间 15000 5 22.1 完工已验收 

4# 电子产品制造车间 15000 5 22.1 完工已验收尚未取得房产证 

5# 电子产品制造车间 15000 5 22.1 完工已验收 

6# 电子产品制造车间 15000 5 22.1 完工已验收尚未取得房产证 

7# 电子产品制造车间 15000 5 22.1 规划中 

8# 电子产品制造车间 15000 5 22.1 规划中 

9# 餐厅、地下能源中心 3464 2 10.95 完工已验收 

10# 综合楼（宿舍楼） 7395.15 6 22.95 完工已验收 

11# 宿舍楼 6170 6 22.95 完工已验收 

12# 工艺试验生产大楼 22591 9 38.6 规划中 

终止该募投项目对公司实际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 

终止郑州募投项目的持续投入，能优化公司的资源配置和有效降低公司的投

资风险，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公司位于东莞市生产基地于 2018 年 1 月投入生产，该生产基地拥有 7

条全自动生产线，27 条组装线，产能可达 200 万台，公司东莞生产基地的产能

及配套能满足公司目前及以后的车载智能终端的业务发展需要； 

2、由于在郑州当地电子信息产业的配套尚不成熟，且该募投项目的部分基

建尚未完成,按照项目规划，公司尚需进一步投入自有资金 14745.29 万元完成该

项目的建设，持续投入会存在新增产能消化的市场风险。 

 因此，终止该募投项目是基于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市场供求、公司发展情

况等综合因素做出的审慎决定，终止该募投项目可以有利于平衡和控制公司的经

营风险，有利于公司回笼资金缓解资金压力，有利于集中资金发展主营业务，将

对公司的经营产生积极的正面影响。 

 

特此公告 

 



深圳市路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一日 

 

 

备查文件：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路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问询函相关问

题的核查意见》 


	一、目标公司为你公司于2013年12月投资500万元设立的全资子公司，本次交易完成后，你公司不再持有目标公司的股权。
	2、结合目标公司的生产经营情况，量化分析目标公司相关生产经营对你公司的重要程度，说明出售其股权对你公司的影响。
	郑州路畅电子目前的营业收入主要来自存货的销售，其销售收入占公司总体比重很小，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具体数据如下：
	单位：元
	郑州分公司的主要收入是租赁收入，在本次股权转让前，公司已将郑州分公司的资产和负债划转至郑州路畅电子，因此郑州路畅电子的主营业务和主营收入也是租赁收入。但是，租赁收入占公司营业收入的比重很小，股权转让后，不会对我司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目前房产租赁收入如下：
	综上，本次交易完成后，郑州路畅电子的主要收入来自于租赁收入，与公司主营业务不相关，不会对公司的主营业务造成不利影响，也不会产生同业竞争。而且，本次交易获得的股权转让价款能增加公司经营现金流，缓解公司财务压力，将对我司的经营产生正面积极的影响。
	二、协议约定，龙成集团应分别于2018年12月31日前将转让价格30%的股权转让款、2019年3月31日前将转让价格22%的股权转让款支付给你公司，出售股权预计增加你公司2018年合并报表净利润18,821.72万元。
	1、请结合本次出售目标公司的权利义务及风险转移安排，说明相关会计处理及依据，你公司预计2018年可以确认该收益的依据及合理性，并请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一）本次出售目标公司的权利义务及风险转移安排及相关会计处理及依据
	1、本次出售目标公司的权利义务及风险转移安排
	2、 相关会计处理及依据
	（三）会计师核查意见

	2、你公司2018年度第三季度报告披露预计2018年度净利润为-4000万元至-3000万元，此次交易完成后，你公司预计2018年度利润存在与业绩预告相比扭亏为盈情况。请说明影响本次出售股权进展的风险因素，并就相关收益不能计入2018年损益时对你公司业绩预计的影响作出特别风险提示。
	三、请结合郑州生产基地项目建设目的、该募投项目实际投资及进展情况，说明终止该募投项目对你公司实际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



